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收到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健康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科技”）减持公司股份的通

知， 健康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以二级市场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１１

，

２０５

，

０００

股，累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０２％

。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

）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健康科技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２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６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７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４３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１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６４ ２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７

大宗交易

市场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５４ ４

，

９３５

，

０００ １．７６３

市场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４７ ８７０

，

０００ ０．３１１

市场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５４ 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９

合计

１１

，

２０５

，

０００ ４．００２

股东健康科技本次减持为公司上市后首次减持，累计比例为

４．００２％

，本次变动后，健康科技仍持有誉

衡药业股份

１３

，

９９５

，

０００

股，占誉衡药业总股本的

４．９９８％

，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健康科技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３

，

９９５

，

０００ ４．９９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３

，

９９５

，

０００ ４．９９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健康科技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健康科技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后，健康科技不再是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１７５

，

８４５

，

２９７

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８．０８

元

／

股

●

发行对象、配售数量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配售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１

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２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３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２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４

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５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５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６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２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７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２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８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６４５

，

２９７ ５３

，

６９３

，

９９９．７６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合计

１７５

，

８４５

，

２９７ １

，

４２０

，

８２９

，

９９９．７６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

限售期：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上市时间：根据前述限售期及承诺，本次发行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发行人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

２０１１

］

５０８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提案；

４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发行人接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

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６５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１８

，

１００

万股新股；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上限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２

、股票的类型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７５

，

８４５

，

２９７

股；

４

、发行价格：

８．０８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４２０

，

８２９

，

９９９．７６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０

，

３７５

，

８４５．３０

元（含承销保荐费、律师费、验资费、股份登记费等）；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

，

３９０

，

４５４

，

１５４．４６

元；

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勤华永”）出具的德师报（验）字（

１２

）第

００５３

号《验资

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４２０

，

８２９

，

９９９．７６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０

，

３７５

，

８４５．３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３９０

，

４５４

，

１５４．４６

元。 发行人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发行人《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

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上海国资委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要求，过程中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 发行过程符合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

２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符合上市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和承销商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

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认购合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１７

，

５８４．５２９７

万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１８

，

１００

万股。发行对象

总数为

８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按照

价格优先等原则确认发行对象及其股份分配数量，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配售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１

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２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３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２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４

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５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５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６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２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７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２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８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６４５

，

２９７ ５３

，

６９３

，

９９９．７６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合计

１７５

，

８４５

，

２９７ １

，

４２０

，

８２９

，

９９９．７６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新村乡新中村新跃

１５３

号

８

幢

３０５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蒋锦志）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及咨询。（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经营）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勇胜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３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

３２３

号

６０１－４７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光大金控（天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哲文）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

营）

４

、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７９１

弄

１３

号一楼

１５０７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邓葵）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创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５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２３３

号

６４０５

室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 黄松德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的项

目除外）。

６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３００

号香港新世界大厦

４０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姜国芳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

的基金）。

７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上海浦东富城路

９９

号震旦国际大厦

２０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陈开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８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３１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法定代表人： 王国斌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８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发行人股票外，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直

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６５．００％

，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将变为

５５．６６％

，仍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一）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万股）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万股）

１

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３５．０３ ３６

，

７４９．８９６７ －

２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２９．９７ ３１

，

４４０．４３３８ －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７４ １

，

８２０．４１９５ －

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１．４８ １

，

５５７．１５８９ －

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盛世中

国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３１ １

，

３７１．５７００ －

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１．２５ １

，

３１５．５３４５ －

７

中国银行

－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９ ９３４．９９３４ －

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

０．８３ ８７３．５１９０ －

９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７８ ８１５．１３２３ －

１０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４ ６７１．３４１４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万股）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万股）

１

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３０．００％ ３６

，

７４９．８９６７ －

２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２５．６６％ ３１

，

４４０．４３３８ －

３

上海六禾御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４．６８％ ５

，

７３０．００００ ５

，

７３０．００００

４

上海景林景通股权投资中心 其他

１．６７％ ２

，

０５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５０．００００

５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５１％ １

，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６

光大金控（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１．４８％ １

，

８１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１０．０００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４％ １

，

７６９．４９９５ －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１．２７％ １

，

５５７．１５８９ －

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盛世中

国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２６％ １

，

５４１．５６６１ －

１０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１．０７％ １

，

３１５．５３４５ －

四、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３００

，

８００ ０．７０％ １７５

，

８４５

，

２９７ １８３

，

１４６

，

０９７ １４．９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４１

，

８９２

，

５６０ ９９．３０％ １

，

０４１

，

８９２

，

５６０ ８５．０５％

股份总数

１

，

０４９

，

１９３

，

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５

，

８４５

，

２９７ １

，

２２５

，

０３８

，

６５７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发行人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

果，对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发行人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会扩大，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将进一步提高

发行人防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发行人的长期持续发展。

（二）本次发行对发行人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资本实力的提升，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抗风险能

力和盈利水平将得到明显改善。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发行对发行人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次股票发行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

未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发行人将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发行人的独立性。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后，发行人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五）本次发行对发行人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关系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带来新的同业竞争问题。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发行人后续经营的影响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发行人的整体竞争能力， 显著改善发行人产品结构，

有助于发行人实现产品高端化，提升发行人产品的盈利能力，提高发行人经营业绩。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

／

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办公场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４０１

室

保荐代表人：范长平、许灿

项目协办人：岑平一

项目联系人：范长平、许灿、岑平一、何希婧、刘超、何科嘉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５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办公场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南证大厦

４５

层

负责人：倪俊骥

签字律师：管建军、陈懿君

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７０

（三）审计机构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场所：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卢伯卿

签字会计师：牟正非、赵海舟

电话：

０２１－ ６１４１２０７５

传真：

０２１－ ６３３５０１７７

七、备查文件

１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 况的书面证明；

３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４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６５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５８４．５２９７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８．０８

元

／

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２０

，

８２９

，

９９９．７６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３９０

，

４５４

，

１５４．４６

元。 募集资金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

１２

）第［

００５３

］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与本次发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及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建国西路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帐户开立情况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建国西路支行

账号：

１００１２２０７２９０１６２３０２０８

二、监管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已在上述开户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日产

２

，

０００

吨乳制品中央自动控制技

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公司、开户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海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海通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

导工作，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海通证券的调查与查

询。 海通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４

、公司授权海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许灿、范长平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

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海通证券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开户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海通证券。

６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和开户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海通证券，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海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海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照协议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８

、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海通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海通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海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监管协议自公司、开户行、海通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海通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三、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９

日

～９

月

１０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因故不能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１

、逐项审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１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

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行权安排、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

４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

５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条件

（

６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７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

８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

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１０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特殊情形下的处理方式

２

、审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３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作为征集人向公

司全体股东征集对上述所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会议将听取监事会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相关核查意见的说明。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已经公司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席人

身份证进行登记；

２

、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帐户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４

、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３０

，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９

︰

２０

。

（三）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本公司证券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

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６７１

阳光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７１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４

）输入委托股数，表决意见；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

２

）在股东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以上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

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

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以此类

推，其中：议案

１

项下有

１０

项子议案，可对全部子议案逐一进行表决，如：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二中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二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１．００

议案

１．１ １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１

议案

１．２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１．０２

议案

１．３

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行权安排、标的股票的禁售

期》

１．０３

议案

１．４ ４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０４

议案

１．５ ５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条件

１．０５

议案

１．６ ６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０６

议案

１．７ ７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１．０７

议案

１．８ ８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０８

议案

１．９ 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０９

议案

１．１０ １０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特殊情形下的处理方式

１．１０

议案

２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

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６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信建、徐慜婧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３１４５

、

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２

（二）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议案

１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１．１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１．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行权安排、标的股票的禁

售期》

１．４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５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条件

１．６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７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１．８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１０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特殊情形下的处理方式

议案

２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度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股，非公开发行

９

，

６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上

市交易，股本总额为

８９

，

６００

万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８９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送

２

股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为除权除息日实施了上

述方案，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４３

，

３６０

万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４３

，

３６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除权除息日实施了上述方案，公司

总股本增至

１８６

，

３６８

万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完成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６４

名激励对象的

８１１．９７

万股予以行权，行权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８７

，

１７９．９７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本次解除限售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锁定及限售承诺情况如下：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执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２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１％

。 由于此次解除

限售的股份目前处于质押状态，股份解除质押后，才可以流通。

３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

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注：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过程中，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了认购，其承诺认购的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派后，原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４

，

４９５

，

８０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４２

，

４１５

，

８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４２

，

４１５

，

８００ ２４２

，

４１５

，

８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２３９

，

６６２

，

４００ ２３９

，

６６２

，

４００

６

、境外法人持股

７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６２７

，

３０３

，

９０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２９

，

３８３

，

９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２７

，

３０３

，

９００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２９

，

３８３

，

９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

，

８７１

，

７９９

，

７００ １

，

８７１

，

７９９

，

７００

五、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其担保的情况说明

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也未对上述股东违规提供担

保。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1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3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李学峰先生之子

李安宗先生的通知， 李安宗先生分别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和

9

月

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

持了部分公司股份，增持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

、增持人

增持人李安宗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学峰先生之子，目前在公司未担任职务。 李安宗先生

在本次增持前持有公司限售股

315,0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

。

2

、增持目的及计划

李安宗先生对公司未来快速稳健发展及投资价值充满信心， 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公司部分股份，李安宗先生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

增持数量将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24%

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含已增持股份在内）。

3

、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

股份。

4

、已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李安宗先生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和

9

月

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共增持公司股份

490,06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

。 本次增持前，李安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15,0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

；本次增

持后，李安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05,1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

。

5

、合法性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

有关规定。

6

、有关后续增持计划的说明

根据本次增持计划，李安宗先生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0.24%

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

的股份（含已增持股份在内）。

7

、其他说明

李安宗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李安宗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9

月

5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533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2012-25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增加提案的情况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4

日在南京市龙蟠路

9

号兴

隆大厦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501,124,7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3%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兴汉女士主持。 独立董事王跃堂先生、沈坤荣先生因出差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监事徐水炎先生因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其他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为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本着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公司与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

一直互相提供债务担保。 经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集团公司互相提供债务担保的

金额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互担保（签署担保合同）的时间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建材实业

"

）拟向银行申请借款

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不超过

2

年。 经集团公司申请，本公司拟为该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集

团公司同意将该项担保纳入

12

亿元的互保总金额范围。

2011

年

11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为建材实业提供

1

亿元人民币

银行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不超过

2

年（集团公司同意将该项担保纳入

12

亿元的互保总金额范

围）。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为建材实业提供银行借款连带责任保证的金额增至

2

亿元。

此项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6,189,700

股。 表决结果：

赞成票

156,189,700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

2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2]276

号）的要求，为完善利润分配的相关制度，公司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改。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501,124,780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1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居建平律师和万巍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